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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重大包机运输任务航空公司选派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【目的依据】为进一步加强民航重大包机运输任

务选派管理,明确选派规则和流程,依据重大航空运输的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任务需求单位未指定

航空公司，需由民航局选派国内航空公司（以下简称航空公

司）执行的重大包机运输任务。

第三条 【职责分工】民航局依据职责，负责接收、审核、

发布重大包机运输任务需求;按照相应选派规则确定承接重

大包机运输任务的航空公司;部署民航有关单位做好重大包

机运输任务保障。

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据职责，根据民航局发布的重大包机

运输任务保障通知,组织协调相关航空公司、机场、空管、油

料等民航单位做好重大包机运输任务保障。

航空公司结合公司运行实际,积极申领重大包机运输任

务，并根据要求切实做好相关工作，确保安全、高效、顺畅

的完成重大包机运输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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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【选派原则】重大包机运输任务航空公司的选派

以“安全可控、稳妥高效、能力优先”为原则,实现“快速反

应、高效顺畅、保障有力”的工作目标。

第二章 选派规则

第五条 【任务分类】根据重大包机运输任务始发站及目

的站情况，将重大包机运输任务分为境内任务和境外任务两

类, 选派航空公司时按照相应规则分别实施。

第六条【选派方法】选派规则设置不同等级的优先条件,

对航空公司进行选派时按照优先条件依次进行考量,明确承

接任务航空公司的优先顺序。针对要由全货机执行的任务，

在对涉及航线的优先条件进行考量时仅需考虑货运航线的有

关情况。

在对优先条件进行考量时应综合考虑任务需求单位对飞

机座位数、机型、客货机等特殊要求。

第七条 【境内任务优先条件】境内任务优先条件：

第一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在任务航线有正班；

第二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执行过同航线任务；

第三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执行过任务航线中特殊复杂航

点机场任务；

第四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执行民航局直接协调的任务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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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数多；

第五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在任务航线航点机场保障能力

强，如：航点机场位于该航空公司总部或主运营基地所在省

份城市、该航空公司在航点机场时刻资源多。

第八条 【境外任务优先条件】境外任务优先条件：

第一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在任务航线有正班；

第二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在任务航线境外航点机场有营

业部或办事处；

第三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在任务航线境外航点机场有正

班；

第四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在境外航点机场所在国家或者

地区有营业部或办事处；

第五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执行过同航线或境外航点机场

任务；

第六优先条件：航空公司执行民航局直接协调任务架次

数多；

第七优先条件:航空公司在任务航线境内航点机场保障

能力强，如：航点机场位于该航空公司总部或主运营基地所

在省份城市、该航空公司在航点机场时刻资源多。

第三章 选派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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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【任务选派流程】执行重大包机运输任务的航空

公司按照以下流程选派：

（一）收到任务需求单位来函后，民航局对任务情况进

行审核,若符合重大包机运输任务条件,则通过重大包机运输

任务选派系统发布任务需求。

（二）航空公司根据重大包机运输任务需求,结合自身运

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后通过选派系统选择是否领受任务。原

则上，航空公司在接到重大包机运输任务需求后,境内任务需

在 12 小时内完成评估并反馈,境外任务需在 3 日内完成评估

并反馈。如遇紧急任务，航空公司应当在民航局要求的时限

内完成评估并反馈。

（三）民航局根据航空公司领受任务情况确定执行任务

的航空公司：如仅有一家航空公司领受任务,则确定由该航空

公司执行任务;如有两家或以上航空公司选择领受任务,则按

照相应选派规则对航空公司进行筛选排序，确定由优先顺序

靠前的航空公司执行任务，当优先条件无法筛选出最优航空

公司时，综合考量航空公司的飞行安全情况、空防安全情况

以及航班正常情况等因素确定执行任务的航空公司；如无航

空公司领受任务,则由民航局直接协调合适的航空公司领受

任务；如经协调仍无航空公司可执行任务，则反馈任务需求

单位该任务无法执行。

（四）民航局根据选派结果，下发执行重大包机运输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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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通知，部署有关单位做好重大包机运输任务保障工作。

第四章 工作要求

第十条【航空公司条件】拟承接重大包机运输任务的航

空公司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备执行境内及境外重大包机运输任务的能力。

（二）指定一名公司领导负责重大包机运输任务管理，

并明确重大包机运输任务的牵头部门和具体负责人。

（三）制定重大包机运输工作预案。

相关人员信息及工作预案应报所属民航地区管理局备

案，如有调整应及时变更。

第十一条 【选派要求】民航局开展重大包机运输任务

航空公司选派工作时,应安排两名以上工作人员（含两人）

根据任务需求及选派规则共同对航空公司进行筛选排序,选

派过程应进行记录并保存。

第十二条 【管理局要求】地区管理局在收到执行重大包

机运输任务的通知后,原则上应召开重大包机运输任务工作

协调会，组织相关航空公司、机场、空管、油料等民航单位

做好重大包机运输任务保障工作。必要时，由地区管理局组

织民航有关单位与海关、边防检查机关等单位进行协调对接。

第十三条 【航空公司要求】航空公司在确认承接重大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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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运输任务后，不得因自身原因拒绝执行相关任务，执行任

务时应按照任务通知的有关要求，结合公司重大包机运输工

作预案，切实做好重大包机航空运输任务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【特殊情形处置】紧急特殊情况下,民航局可

根据实际情况,参照选派规则，指派最合适的航空公司执行重

大包机运输任务。

第十五条【特殊情形处置】针对多批次、多架次的重大

包机运输任务, 民航局可制定专门的工作方案,部署有关航

空公司执行相关任务。

第十六条【汇总与奖惩】民航局按年度对重大包机运输

任务情况进行统计汇总，并向全行业公布，依据有关规定对

执行重大包机运输任务表现突出的航空公司予以表彰和奖

励，对执行不力的航空公司暂停选派重大包机运输任务。

第十七条【范围的例外】本办法所指重大包机运输任务

不包括涉密任务及国防交通运输任务，相关任务航空公司选

派办法另行制定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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